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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与物管签防止高空抛物约定

在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对于“高空抛物”现象，
不少市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 不少人开始通
过自身的行动，拒绝高空抛物。

据了解， 番禺区祈福缤纷广场的业主与物管公
司签署了一份防止高空抛物的特别约定， 写明禁止
高空抛物的协议条款。 不过具体条款， 物业服务中
心表示不方便出示。

此外，物管公司会加强宣传，将高空抛物造成的
严重伤害案例向业主展示， 让业主了解其行为的严
重性。

物管：
自掏腰包装监控震慑高层住户

两个月前， 位于海珠区艺洲路的米兰苑小区安
装了“防高空抛物”监控———摄像头仰头朝上安装在
一楼外墙， 可实时捕捉该栋楼每户阳台和窗户的画
面。

小区物管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小区有 20 多年
的历史，目前 270 多家住户中大概三分之二为租户。
小区共有六栋楼，其中有四栋临街，一楼为商铺，加
装摄像头的就是临街的其中两栋楼。

一楼一家便利店老板向记者诉苦， 由于住户的
卫生间面向街道一侧，“不少人用过的厕纸、卫生巾、
烟头各种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往外扔，太恶心了。 ”

据一楼烘培店老板讲述，两个月前，一辆临时停
放在店门口的车， 后挡风玻璃被高空坠物砸裂，“店
门口的监控记录了杂物掉下来的瞬间， 却不知是从
哪户掉落的。 ”

次日，该店老板就站在被砸车的位置，又有一把
陶瓷汤勺从天而降， 砸在烘培店老板脚边。“从那以
后，我开始向赤岗街道投诉，之前也试过贴告示、对楼
上呵斥，软招硬招都使出了，但是没什么作用。 ”

多次接到投诉后， 物管公司自掏腰包， 花了近
5000 元在两栋楼各装了摄像头， 从下往上拍摄，一
旦有人抛物就能清晰地看到从哪个窗户抛出。 物管
人员指着监控画面说， 安装摄像头更多的是起警示
作用，“这两个月， 没有再接到过任何高空抛物的投
诉”。

居委会：
多部门联动召开出租屋主会议

对于矿泉街王圣堂社区的高空抛物现象， 党群
服务站工作人员表示，接到居民投诉后，工作人员上
门挨家挨户劝导，可没人承认东西是自己扔的。

该工作人员说，因为资金不足，难以在社区安装
监控，加上没有处罚权，能做的主要是加强劝导，提
升居民的素质。

据悉，为了加强管理，该社区居委会曾在两个月
内与消防、街道等多部门联合召开出租屋主大会，宣
传包括禁止高空抛物在内的多项文明行为。

各方行动 焦点分析

高空抛物抛了不追责？
最高法规定足以震慑！

高空抛物难监管，真的就是扔了
也白扔吗？错了！ 11 月 14 日，最高人
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
空抛物、坠物案件的意见》（下称《意
见》），提出 16 条具体措施，强调构成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故意伤
害、故意杀人等犯罪的抛物、坠物行
为，必须依法严惩，也对“高空抛物”
关注焦点予以了回应。

焦点1
高空抛物未造成他人伤亡
不会受到刑法惩罚吗？

此前， 因高空抛物造成人员伤
亡的，肇事者被以故意伤害罪、过失
致人重伤或死亡等罪名被提起公
诉，而不少人提出疑问“若未伤人，
是不是就不用受到法律的惩处？ ”

其实非也。 此次最高法发布的
《意见》提到，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应
当根据行为人的动机、抛物场所、抛
掷物的情况以及造成的后果等因
素，全面考量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
准确判断行为性质，正确适用罪名。

对于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
未造成严重后果， 但足以危害公共
安全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定罪处罚， 这一点被视为对上述
焦点的回应。

在今年 1 月 12 日，赵某在广州
市白云区增槎路富力半岛某栋楼的
房内，与其男朋友发生争执。 为发泄
心中怨气，赵某将家中两个行李箱、
1 把雨伞等物品，从阳台处分数次抛
出，砸落在小区公共道路上，并砸中
一辆小车。

此案中， 虽然赵某的行为未造
成人员伤亡， 但白云法院还是以以
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判处
赵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本案主审法官丘志新这样解
释， 本案中高空抛物的落点是公共
场所， 抛掷的物品是行李箱这样体
积较大的物体， 被告人的行为是足
以威胁到公共安全。

焦点2
找不到责任人“全员埋单”？
能证明自己非侵权者可免责！

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高空
抛物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确定具体

侵权人的， 将由所有可能加害的建
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这一点有助
于补偿受害者的损失， 不过也有着
弊端，被称为“现代连坐”。

高空抛物坠物纠纷难以解决，
根本原因在于无法查明 “凶手 ”。
2018 年 4 月 15 日，一名女子在楼下
被一条从楼顶掉下的狗砸伤， 造成
高位截瘫，因狗主不明，受害人将全
栋楼的住户告上白云法院。

这就存在一种争议：不是“高空
抛物肇事者” 的其他人往往不愿意
给出补偿。 对于这一问题，最高法在
《意见》中回应称，在受理这类案件
时， 要向当事人释明尽量提供具体
明确的侵权人，尽量限缩“可能加害
的建筑物使用人”范围，减轻当事人
诉累。

在适用《侵权责任法》裁判案件
时， 对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
“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依法
予以免责。 最高法强调要加大依职
权调查取证力度， 积极主动向物业
服务企业、周边群众、技术专家等询
问查证，加强与公安部门、基层组织
等沟通协调， 充分运用日常生活经
验法则， 最大限度查找确定直接侵
权人并依法判决其承担侵权责任。

对侵权人不明又不能依法追加
其他责任人的， 引导当事人通过多
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矛盾、 补偿
损失。

焦点 3
找不到人赔，医疗费怎解决？
支持探索建立社会救助基金！

在上述提到的“高空坠狗”案件
中，在案件未裁判时，受害者面临的
高额医疗费成为另一难题。 有观点
提出， 可借鉴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这一做法，设立“高空抛物、
坠物事故救助基金”。

为了解决这一焦点问题， 最高
法表示， 要充分运用诉讼费缓减免
和司法救助制度， 依法及时对经济
上确有困难的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
受害人给予救济。

此外， 支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
探索建立高空抛物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或者进行试点工作， 对受害人损
害进行合理分担。

■王圣堂乡社区，住户抛下来的垃圾挂在电线上，危险且难清理。■天河某小区，楼梯口贴有劝阻高空抛物告示。

■南沙某小区一住户被楼上螺丝头
砸中额头，图为事发高楼。


